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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外收养登记管理的通知 

吉民发〔2002〕53号 

各市、州民政局： 

  近年来，在各级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我省的涉外

收养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涉外送养儿童数量逐年增加，缓解了孤残儿童增多

给我省社会福利机构带来的压力。为了进一步加强涉外收养登记管理，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涉外送养的条件 

  （一）社会福利机构的条件 

  按照民政部的规定，涉外送养要实行定点送养制度，凡符合下列条件的社
会福利机构有资格开展涉外送养业务： 

  1.由国家投资、民政部门主办的社会福利机构； 

  2.社会福利机构供养儿童的设施符合国家《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的有关规定； 

  3.社会福利机构规模较大，收养孤儿或弃婴数量较多； 

  4.社会福利机构有专业人员从事孤残儿童护理； 

  5.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规范、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社会福利机构，可经当地主管民政局报请省民政厅审

批开展涉外送养业务。 

  （二）被送养儿童的条件 

  凡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孤儿或弃婴可以办理涉外送养： 

  1.生活在符合涉外送养条件的社会福利机构内； 



  2.孤儿或弃婴年龄在 14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智力正常或智力正常、身体

患轻度残疾或疾病、经过一定治疗可以康复的； 

  3.在社会福利机构生活半年以上的。 

  二、办理涉外送养的程序 

  （一）公告 

  为了规范涉外送养程序，办理涉外送养登记将由省民政厅统一进行公告。

具备涉外送养条件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定将要涉外送养儿童后，可填写由省民政

厅统一印制的预涉外送养公告申请表，经社会福利机构领导审核批准后，将孤

儿或弃婴的捡拾证明、捡拾经过及 1 张二寸照片一并报到省民政厅，由省民政
厅统一在《吉林日报》上办理公告。 

  （二）体检 

  根据中国收养中心的规定，涉外收养要实行定点医院体检制度，各社会福

利机构要委托当地具有一定资质条件的医院担任预涉外送养儿童的体检工作。

定点医院要具备以下条件： 

  1.要具备比较先进的医疗设备； 

  2.要求县级以上综合医院； 

  3.定点医院能开展艾滋病和梅毒的检验。 

  各社会福利机构在原定点医院可以进行艾滋病和梅毒检验的，可在原定点

医院进行体检。原定点医院不能进行艾滋病和梅毒检验的，要重新选择定点医

院。当地找不到符合以上条件为定点医院的社会福利机构，可由省民政厅在长

春指定符合条件的医院。 

  （三）报送所需材料 

  办理涉外收养登记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送养人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复制件； 

  2.被送养人是弃婴或孤儿的证明复制件； 

  3.被收养人户籍证明复制件； 

  4.被收养人成长状况报告复制件（两份）； 

  5.被收养人身体健康检查证明复制件（两套）； 



  6.被收养人二寸彩色照片四张、生活照片两张； 

  7.被送养儿童成长状况表（一式两份）。 

  以上材料齐备后，待公告期满，各社会福利机构将涉外送养材料统一报送

省民政厅审核，省民政厅审查合格后报送中国收养中心。 

  （四）办理登记 

  1.省民政厅收到中国收养中心的涉外送养通知后，要及时通知各社会福利

机构做好涉外送养准备。待国外收养家庭与省民政厅预约好登记时间后，到吉

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处办理登记手续。 

  2.办理涉外收养登记时要求社会福利机构的主管领导和主管工作人员要陪

同国外收养家庭一起到场。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有关规定，登记机关自收到外国人来华
办理涉外收养登记有关材料后，七日内进行审查、登记，发给《收养登记证

书》。 

  三、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端正涉外送养工作的指导思想。涉外送养工作是国家为

了增进国际间的联系，缓解国家办社会福利机构孤残儿童增多带来的压力而开

展的一项国际间慈善活动。近年来，这项活动既缓解了我省社会福利机构孤残

儿童增多带来的压力，也为孤残儿童今后的成长提供了好的出路。但是这项活

动不是孤残儿童成长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法可以解决孤残儿童

生活、学习问题。因此，各级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机构要提高认识，从国家利
益出发，把维护被收养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尤其不要把涉外送养工作当作社

会福利机构增加收入的手段，确保我省的涉外送养工作科学、合理、规范。 

  （二）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孤残儿童的管理。社会福利机构
是孤残儿童的供养单位，也是开展涉外送养工作的基层单位。要搞好涉外送养

工作，必须加强对孤残儿童的管理。因此，各社会福利机构在孤残儿童入院前

要加强审核制度，弃婴入院必须坚持“四证”俱全，即捡拾人或护送人单位的

证明、捡拾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捡拾人的捡拾经过证明、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

捡拾证明。特殊情况，证明材料要在一周内补齐。同时，各社会福利机构要建

立孤残儿童档案制度，所有的孤儿或弃婴入院后，都应立即建立相关档案，确

保一人一档。此外，各社会福利机构还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孤残儿童入院

后、不论日常生活管理，还是办理涉外送养手续，各社会福利机构都要由专人

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三）加强社会福利机构管理，严格外事纪律。涉外送养工作涉及到国外

收养组织和收养家庭，因此，在接待国外收养组织和收养家庭过程中一定要严

格遵守国家有关外事纪律，各社会福利机构未经省民政厅批准，不得私自与国



外收养组织与收养家庭来往。各社会福利机构在未收到省民政厅通知前，不得

将孩子送交收养家庭收养。各社会福利机构接到省厅的涉外送养通知后，要立

即做好送养准备，待国外收养家庭来后，立即配合收养家庭到省民政厅办理相

关涉外收养登记手续。各社会福利机构与外国收养组织和收养家庭联系正常捐

赠事宜外需报请省民政厅同意。此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涉外送养工作只做

不说”，各社会福利机构不得通过媒体对涉外收养工作进行宣传，并不得通过

国外收养组织和收养家庭利用媒体对涉外送养进行炒作。 

  （四）要加强捐赠款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国家对涉外送养捐赠款的使用

原则已有明确的规定，各社会福利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将捐赠款用于改善

孤残儿童的养育条件上，不得用于社会福利机构的行政经费、职工工资及福利

待遇等费用支出，做到专款专用。同时，要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各社会福利

机构要随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吉林省民政厅 

  2002 年 8 月 22日 


